
债权人撤销权案件

深圳办公室

团队名称：吴朝阳律师团队

主办/协办律师：吴朝阳、周阅

一、基本案情：

原告刘某（我方委托人）与被告一邹某冰及其丈夫黄某某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，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判决原告刘某胜

诉，被告一邹某冰及其丈夫黄某某应向原告刘某偿还借款本金 380 万

元等。被告一邹某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。深圳中院于 2017 年 3

月 6 日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该二审判决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送

达被告一邹某冰，于 2017 年 6月 7 日生效。原告刘某依据生效判决

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在上述案件执行期间，代理人在法院开具的调查令于 2021 年 1

月调查发现，被告一邹某冰将其名下的二套房产于2015年6月30日、

2015年 7月 15日办理虚高债权金额抵押登记至其姐姐被告二邹某微

名下，后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4 日、2017 年 5 月 22 日签订了《房地

产买卖合同》，将二套房产以远低于市场价出售给被告二邹某微，但

未实际支付对价。二被告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，案涉二套房产用于

抵债。案涉二套房产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、2017 年 5 月 22 日转

移登记至被告二邹某微名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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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刘某遂于 2021 年（仍在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内）

向中山二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，请求确认二被告之间签订的《房

地产买卖合同》无效、撤销对案涉二套房产的转移登记行为等。

二、案例分析：

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：在确认原告债权的胜诉判决尚未生效，

且尚未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特殊时段内，被告一向其亲属被告二转让

财产的行为，是否构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三十九条规

定的可撤销行为。

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的争议：

一是法律适用层面，认定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、影响债权人的债

权实现是否需要以确认债权的胜诉判决生效或债权债务进入强制执

行阶段为前提；

二是客观要件认定层面，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

务关系，涉案房产转让价格是否构成“明显不合理的低价”；

三是主观要件认定层面，二被告亲属间的财产转让能否认定受让

人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”。

三、裁判观点：

（1）中山二院一审判决对主要争议焦点的认定如下：

①二被告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。

②被告一用其名下的涉案房产向被告二抵偿债权符合法律规定。

③被告一向被告二转让房产的价格，与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相差

不大，且经过了转让过户时的税款征收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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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原告与被告一的债权债务尚未进入强制执行阶段，虽然被告一

向被告二转让涉案房产系个人的自主个别清偿行为，但该行为并不违

反法律规定，故应当认定系合法有效。原告对该一审判决不服，上诉

至中山中院。

（2）中山中院二审判决对主要争议焦点的认定如下：

①二被告虽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，但经审理查明，双方在转让

涉案房屋、商铺时并未实际支付对价。

②二被告双方的款项往来与被告一帮亲朋好友理财的理财卡流

向基本相同，双方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存疑，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

的证明标准，对被告一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认定。

③二被告之间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明显过低，结合二

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，被告一仍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财产，

对债权人造成损害。故二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违法无效。

综上，二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转让行为无效，依法应予撤销。案

涉二套房产应恢复登记至被告一邹某冰名下等。

四、案件难点：

（1）法律适用难点：在确认原告债权的胜诉判决尚未生效、未

进入强制执行期间内，二被告转移财产的行为能否认定无效。一般而

言，债权人撤销权以债务人的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前提，但司法实践

中常见的是在执行程序中发现并认定恶意转移财产。本案在二审判决

尚未生效、执行程序未正式启动的时段内认定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，

拓展了该权利行使的时间范围，具有一定前瞻性和代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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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事实与证据认定难点：如何证实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

借贷关系，需调取当事人之间多年、多个账户之间的银行流水等信息，

通过对资金走向进行逐笔分析，发现本案中被告二邹某微的银行卡实

际由被告一邹某冰控制使用，双方之间的所谓资金往来实际是“左口

袋进入右口袋”，并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。本案中，因资金流向复

杂，账户混用导致证据组织工作量较大。

五、典型意义：

（1）拓展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时间范围。本案确认，即使确认

债权人债权的胜诉判决尚未生效、未进入强制执行期间，债务人恶意

逃避执行、转移财产的行为只要符合构成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定要件，

债务人的行为均可以依法撤销。这突破了传统实践中倾向于仅在执行

阶段才认定恶意转移财产的局限，强化了对债权人的事前保护。

（2）突出民事撤销权制度的独立价值。本案二审改判表明，债

权人撤销权作为一项实体法上的形成权，其行使不以确认其债权的生

效判决进入执行阶段为前提。该认定突出了撤销权制度在保障债权实

现方面的独立功能，强化了实体权利对程序空白的弥补作用，实现程

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效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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